附件2
承诺书

我单位根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要求提交相关材料，并对提供的材料和服务提出郑重声明并承诺：
一、本单位所提供的一切资料，数据内容及反馈的情况真实，有效。如因本单位提供的信息，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造成的任何损失由本单位承担相应责任。
二、本单位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定，守法经营，诚实信用，自愿接受和服从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职业培训工作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如有违反，本单位承担相应责任。
三、本单位严格按照项目申报方案和文件要求组织实施职业技能培训，配备合格授课师资，做好教学管理等相关工作，提供符合培训要求的教学场地、设备，及时解决学员培训过程中的合理诉求，确保培训管理到位、服务优质。
四、本单位承诺配合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数据调度工作，按时按要求反馈相关信息。
五、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本单位所提供的材料及资源的审核通过，不代表对本单位上述承诺内容及相关责任义务的豁免。
六、上述承诺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承诺单位(盖章):
法人代表(签字):	           联系电话：	
联 系 人（签字）: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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